金融机构CRS年度报告样式（2026修订版）

（      年度）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8位）
	

	登记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省    市    区（县）    街道（镇）    路  号

	办公地址
	省    市    区（县）    街道（镇）    路  号

	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机构类型
	(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合伙企业

(开展有现金价值的保险或者年金业务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

(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

	金融机构编码

	
	GIIN码

	

	多边税务数据

服务平台用户名

（银行类金融机构无需填写）
	
	P码

（仅私募基金类金融机构填写）
	

	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码
	

	联系人所在

部门名称
	
	办公电话
	（区号）


二、信息报送情况

1.本机构是否零申报？

(是

(否
如选择“是”，请跳至问题5。
2.请填写报告年度非居民账户信息：

	非居民账户信息统计表1

	统计项目
	数量

	报送的非居民账户数
	

	报送的非居民账户数占本机构账户总数的比例
	

	非居民转成居民的账户数
	

	报送的四项收入合计数为零的账户比例
	

	报送的利息收入大于50万元人民币的账户比例（仅银行类金融机构填报）
	

	非居民账户信息统计表2

	统计项目
	个人账户
	机构账户

	
	存量账户
	新开账户
	存量账户
	新开账户

	账户总数
	
	
	
	

	其中：未获取声明文件账户数
	
	
	
	

	其中：纳税人识别号与开户证件号一致账户数
	
	
	
	

	其中：填报境内地址账户数
	
	
	
	

	其中：高风险国家(地区)账户数
	
	
	
	

	其中：报送出生日期1900-01-01账户数
	
	
	无需填写

	其中：消极非金融机构账户数
	无需填写
	
	

	其中：注销账户数
	
	
	
	


填报说明：

（1）非居民账户情况填写报送的非居民账户情况，不包括居民账户情况。

（2）机构账户数包括报送的非居民机构账户数和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账户数（包括非居民消极非金融机构和居民消极非金融机构）。

（3）高风险国家(地区)名单请见国家税务总局CRS专题网页的“纳税人识别号（TIN）规则查询”栏目。
3.本机构在信息报送前，是否开展数据审核工作？

(是

(否

如选择“是”，请填写数据审核部门名称：
	


4.报送数据后是否收到税务总局校验结果和反馈信息。

(是

(否
三、制度建设情况
5.本机构是否制定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工作(以下简称CRS工作)的制度文件？

(是

(否

如选择“是”，请将相关制度文件作为本报告附件一并提交。

（首次提交后，报告年度如有更新，应重新提交更新后的制度文件；如无更新，可不再重复提交）

如选择“否”，请跳至问题10。
6.本机构开展CRS工作，主要依据以下哪些政策文件开展？（可多选）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税务总局 财政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2017年14号公告）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细则》（银发〔2017〕278号）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报送规范》（银办发〔2017〕206号）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报送规范》（税总办发〔2017〕16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其他：（请填写具体政策文件名和文号）
7.本机构报告年度是否对工作制度进行了修改和更新？ 

(是

(否

8.请填写本机构开展CRS工作的部门名称（包括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序号
	部门名称
	是否牵头部门

	1
	
	

	2
	
	

	3
	
	


9.本机构对CRS工作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开展评估的频次是?

(按年评估

(不定期评估
(从未评估
如有开展评估，请填写最近一次的评估情况：

	评估日期
	评估工作牵头部门
	评估内容
	评估结论

	
	
	
	


四、尽职调查情况

10.本机构是否按照《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要求开展尽职调查？

(是

(否

如选择“否”，请跳至问题21。
11.本机构报告年度是否对业务流程进行了修改和更新？ 

(是

(否

如选择“是”，请填写报告年度更新内容：
	


12.自开展CRS工作以来，本机构是否对业务系统（如：注册登记系统、直销系统、反洗钱系统、相关APP等）进行改造，以确保符合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工作要求？

(是

(否

如报告年度对业务系统进行了更新，请填写更新原因和内容：

	


13.本机构是否将声明文件作为开户资料的一部分，待获取声明文件后再为客户开立账户？

(是

(否
14.本机构获取客户声明文件或证明材料后，是否审核文件或材料的合理性、完整性？
(是

(否

如选择“是”，请说明本机构主要采取哪些方式进行审核（可多选）：

(按照《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和二十五条要求开展。

(对客户填写信息与本机构掌握的地址进行信息比对，审核是否一致

(对客户填写信息与本机构掌握的国籍信息进行比对，审核是否一致

(根据税务总局发布的各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规则验证客户填写的纳税人识别号，或审核其不提供纳税人识别号的原因是否合理

(对客户填写信息与本机构掌握的电话进行信息比对时，审核是否一致

(其他：（请填写其他审核举措）

15.本机构识别新开机构账户控制人的尽职调查程序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2012建议中的第10条和第25条是否保持一致？

(是

(否

16.本机构是否采取措施持续监控客户税收居民身份信息变化并更新客户资料？

(是

(否

如选择“是”，请选择监控信息类型并说明具体监控措施（可多选）：

(持续监控账户持有人国籍信息变化

(持续监控账户持有人证件类型变化

(持续监控账户持有人联系电话变化

(持续监控账户持有人联系地址变化

(其他：（填写其他监控举措）

17.本机构客户资料的保存期限是多长时间？

(小于5年
(5年
(大于5年

18.本机构是否存在拒不配合提供尽职调查所需信息的客户或存在客户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形？
(是

(否
如选择“是”，请说明本机构采取了哪些措施和结果：

	


19.本机构是否存在豁免账户？

(是

(否

如选择“是”，请选择豁免账户类型（可多选）：

(符合条件的退休金账户

(符合条件的社会保障类账户

(符合条件的定期人寿保险合同

(为下列事项而开立的账户：

（1）法院裁定或者判决;

（2）不动产或者动产的销售、交易或者租赁;

（3）不动产抵押贷款情况下，预留部分款项便于支付与不动产相关的税款或者保险;

（4）专为支付税款

(符合条件的存款账户

(上一公历年度余额不超过一千美元的休眠账户

(由我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军队、武警部队、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社会团体等单位持有的账户;由军人(武装警察)持军人(武装警察)身份证件开立的账户

(由境内外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在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开立的账户

(政策性银行为执行政府决定开立的账户

(保险公司之间的补偿再保险合同
注：豁免具体条件，参见《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20.本机构是否定期检查以确保豁免账户始终符合豁免条件？
(是

(否
五、其他情况

21.本机构是否委托第三方开展尽职调查（例如代销）？

	序号
	第三方名称
	数据传递方式

	1
	
	

	2
	
	

	3
	
	


(是

(否如选择“是”，请列出业务量排名前五的第三方名称及数据传递方式：

22.本机构是否委托第三方报送信息？

(是

(否

如问题21和22均选择“否”，请跳至问题25。
23.本机构是否在委托合同中明确本机构和第三方关于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工作的职责？ 

(是

(否

24.是否存在拒不配合的第三方？
(是

(否
如选择“是”，请列出不配合第三方名称和不配合情况：

	序号
	不配合第三方名称
	相关情况

	1
	
	

	2
	
	

	3
	
	


25.本机构报送年度是否对员工展开CRS工作培训？
(是

(否

26.本机构是否发现以下情况：（可多选）

(本机构人员明示、暗示或者帮助客户隐匿身份信息、隐匿资产的情形。
(本机构下设部门设计或者使用CRS规避方案，帮助客户规避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的情形。

(本机构人员给客户引荐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规避CRS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的情形。

(其他规避CRS尽职调查或信息报送的情形。

(未发现上述情形。

本机构是否存在存量个人客户提供“代收邮件地址”或“转寄地址”作为其唯一有效联系地址的情形？

    (是

(否

如选择“是”，是否申报“无记录账户”？

(是

(否

问题与建议

27．请填写本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存在的困难。如无，则不填。

	


28.请填写本机构对主管部门下一步完善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工作的意见建议。如无，则不填。

	


29.如果了解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存在规避CRS情形的，请提供相关信息。如无，则不填。
	


30．如果本机构在开展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工作过程中有好的经验做法，请填写。如无，则不填。

	


机构负责人（授权人）签字：                           机构公章
说明：

CRS相关尽职调查和信息报送要求请参阅：

1.《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税务总局 财政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2017年14号公告及解读）

2.《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细则》（银发〔2017〕278号）

3.《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报送规范》（税总办发〔2017〕164号）

4.《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报送规范》（银办发〔2017〕206号）

5.国家税务总局CRS专题网页（www.chinatax.gov.cn/aeoi_index.html）

6.国家税务总局CRS报送网站（https://aeoi.chinatax.gov.cn）

如有问题可通过邮件咨询，邮箱地址：crsreportingsupport@chinatax.gov.cn

� 金融机构编码是人民银行或多边税务数据服务平台发放的14位编码。


� GIIN全称Global Intermediary Identification Number（全球中介机构识别号码），是金融机构的FATCA身份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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